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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发[2001]102 号《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履职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我们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经认真审阅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的相关材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对以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关于与因士科技签署《合作协议书》涉及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因士（上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因士科技”）、员工持股平台共同成立控

股子公司，将因士科技已有的核心技术产品进一步加速市场化进程，同时开发新产品、新

方案。其中员工持股平台是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浩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

公司董事长和因士科技总经理为有限合伙人共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由公司实际控制；

后续在所设控股子公司激励对象确定后，有限合伙人将所持份额转让给所设控股子公司的

激励对象、并由其实缴到位。本次设立控股子公司，可与公司工程建设事业部多年为中石

油新疆销售公司、西部管道公司、石化公司等单位提供储油罐机械清洗、加油站改造等服

务，具有一定的市场资源的优势相结合，拓展原油站库的安全监测业务，寻求新的利润增

长点，降低公司产业单一、客户集中的风险，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设立控股子公司涉及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岩先生

已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经审阅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补选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郑逸韬先生的个人简历，候选人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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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任职资格合法合规。 

2.补选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郑

逸韬先生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自查确认具备相应的履职能力，

并书面同意被提名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任职条件。 

3.根据补选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供的个人材料，我们认为其具有履行董事职责所必须

的专业知识、教育背景、工作经历。 

综上，我们同意提名郑逸韬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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